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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期呼吸治療師訓練計畫」訓練課程

一、 訓練目的：

經由「教學醫院新進呼吸治療師訓練計畫」，提升新進呼吸治療師基本呼吸照護能力。

（1） 新進呼吸治療師接受全人基本、整合性呼吸治療師能力訓練。

（2） 提升呼吸治療師注重倫理與品質、培養終生學習及自我成長學習的能力。

（3） 使新進呼吸治療師熟悉臨床基本照護及專業能力，能以病患為中心，提供適切的專業照護品質。

（4） 使新進呼吸治療師在呼吸治療、醫療、醫事人員跨領域團隊訓練中養成團隊合作、共同照護的精神。

二、 訓練課程：

訓練年 達成目標 訓練項目（課程）
訓練時
間

訓練方式
評核標
準

（方法）
訓練場所條件 備註

第 1 年
基礎臨
床專業
能力訓
練

1.熟悉醫院

環境，及必

要之工作技

能，能盡速

投入工作。

2. 認識組

一、基本技能(包含以下各項合
計至少 10 小時)

1. CPCR 技術及測驗 (操
作之示教及回覆示教 )

2. 氧氣與濕氣噴霧治療臨

3 個月 臨床實作
學習、講
授、觀賞錄
影帶、示
教、回覆示
教

訓練醫
院應就
個別訓
練內容
提具適
當之評

經中央衛生主管
機關公告評鑑合
格之教學醫院的
一般照護病房和
急重症加護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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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年 達成目標 訓練項目（課程）
訓練時
間

訓練方式
評核標
準

（方法）
訓練場所條件 備註

床實務操作
3. 胸腔物理治療臨床實務

操作
4. 常用儀器操作練習

( 例如 :pulse oximeter、
oxygen analyzer)

5. 呼吸治療記錄書寫及常
用表單介紹

6. 常見呼吸治療問題之處
置：病患轉換單位、呼
吸資訊系統介紹

核方式

第 1 年
基 礎 臨
床 專 業
能 力 訓
練

織及規章，

熟悉基本作

業規範、配

合工作需

求，發揮角

色功能並順

利適應環境

二、進階技能(至少 20 小時；含
小兒)

1.熟悉健保相關事宜
2.常見疾病、檢查與相關呼吸治
療技巧
3.常用呼吸治療技術之練習。
4.常見臨床呼吸治療問題之
處理：

病患問題評估、呼吸治療過

9 個月 臨床實作
學習、講
授、觀賞錄
影帶、示
教、回覆示
教

1. 訓練
醫院
應就
個別
訓練
內容
提具
適當
之評
核方

經中央衛生主管
機關公告評鑑合
格之教學醫院的
一般照護病房和
急重症加護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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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年 達成目標 訓練項目（課程）
訓練時
間

訓練方式
評核標
準

（方法）
訓練場所條件 備註

程之應用、ABG 採檢及判讀。

三、人文素養（至少 12 小時）

1. 倫理法規相關課程
2. 安全衛生相關課程
3. 感染管制相關課程
4. 行政管理相關課程

人文素養
課程，亦可
參與學
會、公會、
醫策會開
設之相關
訓練課程

式
2. 個案

報告

第 2 年
基 礎 臨
床 專 業
能 力 訓
練

1. 熟悉重
症相關
疾病與
醫療處
置

2. 熟悉重
症疾病
呼吸治
療策略
與應用

一、重症技能（含小兒、重症、
長照至少 10 小時)
1. 呼吸照護評估:含心電圖、影

像學、異常檢驗值、血液動
力學監測

2. 常見各急重症加護單位之疾
病與呼吸治療之應用

3. 加護單位呼吸治療技術之練
習

4. 特殊呼吸治療技術（例如：

12 個月 臨床實作
學習（含小
兒、重症、
長照領
域至少各

16 小時）
、講授、觀
賞錄影
帶、示教、
回復示教

1. 訓練
醫院
應就
個別
訓練
內容
提具
適當
之評
核方
式

經中央衛生主管
機關公告評鑑合
格之教學醫院的
一般照護病房和
急重症加護單位

(由訓練
醫院提
出訓練
之課程
名稱與
訓練時
數之詳
細計畫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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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年 達成目標 訓練項目（課程）
訓練時
間

訓練方式
評核標
準

（方法）
訓練場所條件 備註

Open-lung Tool、
Helium-oxygen Tx、ECMO、
NO 等）

二、人文素養(6 小時)
1. 倫理法規相關課程
2. 安全衛生相關課程
3. 感染管制相關課程
4. 行政管理相關課程

2. 文獻
實證
專題
報告

註：應於上述訓練中，提供受訓人員學習跨領域團隊合作照護的環境（如：相關類別的跨領域團隊合作之臨床照護服
務或學術活動）。

三、 聯合訓練計畫中，主要訓練醫院及合作訓練醫療機構資格：
【聯合訓練機制之精神：考量醫院規模、功能、特性及限制，並兼顧受訓者訓練內容，視需要執行聯合訓練機制，主
要訓練醫院指受訓人員所屬醫院，合作訓練醫療機構指接受他院委託代訓學員者，主要訓練醫院須於所提訓練計畫
中註明合作訓練醫療機構名稱、訓練項目及時程。】

1、主要訓練醫院：
(1) 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公告評鑑合格之教學醫院，並提出完整之呼吸治療師二年期教學訓練計畫。
(2) 設有呼吸治療科（室、組）及加護病床數二十床以上，且至少有 1 名胸腔專科醫師。
(2) 須有 2 名以上（含 2 名）具有教學醫院 3 年以上專任呼吸治療臨床經驗之呼吸治療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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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訓練醫院若無法執行「二年期呼吸治療師訓練計畫」之全部訓練項目，須派員至合作訓練之醫療機構進行
聯合訓練，並須於訓練計畫中註明合作訓練醫院之醫院名稱、訓練項目及時程。

(4) 若訓練醫院提出之呼吸治療師訓練計畫是由不同機構以合作方式執行，則其主要訓練醫院符合本項第一、二條
之規定，合作醫院以 4 所為限。

(5) 主要訓練醫院須有充足之教學設備、教學場所、教學圖書和資訊設備。

2、合作訓練醫療機構：
(1) 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公告評鑑合格之教學醫院，設有呼吸治療科（室、組）及加護病床數二十床以上，且至少

有 1 名胸腔專科醫師。
(2) 須有 2 名以上（含 2 名）具有教學醫院 3 年以上專任呼吸治療臨床經驗之呼吸治療師。


